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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丰县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书
机具所有人：               机具名称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》和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，签订以下责任书：
1、积极参加县、乡(镇)、村组织的安全培训、安全学习、安全活动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”观念。
2、对所购置的农业机械是纳入牌证管理的，应主动申请登记注册，申领与驾驶(操作)农机相符的驾驶(操作)证；参加有关保险。
3、农业机械在上道路行驶和田间作业前，进行安全检查；在作业和行驶过程，严格遵守驾驶(操作)规程，做到不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，不违规作业、盲目作业。
4、对所购置安装类农机设备做到安全正确操作使用，确保人身和设备设施的安全。
5、按规定积极参加农机主管部门的农机安全检验和年审。
6、遵守农机法规，争做“平安农机”示范户和文明农机手。
责任人(签字、手印) ：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地址：   

农机监管员(盖章)：
年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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